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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1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7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73,103,8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0557%（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与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前的名称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国轩控股、李缜、
李晨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4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国轩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及《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符合该协议约定的
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72个月内或大众中国
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使大众中国

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7,609,618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的表决权比
例低至少5%，符合双方就表决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46,995,82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413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1,43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6,108,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642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47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895,7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9504%。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572,111,9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9%；反对797,7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2%；弃权 194,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572,033,0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2%；反对877,6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1%；弃权 193,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24,9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166%；反对 877,6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14%；弃权
193,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0%。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572,125,81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3%；反对843,014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1%；弃权 135,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17,74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9145%；反对 843,01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76%；弃权
135,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9%。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572,155,4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反对816,3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4%；弃权 132,1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947,3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9776%；反对 816,3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07%；弃权
132,1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7%。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571,459,09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30%；反对 1,258,59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弃权 386,143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251,02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4928%；反对1,258,59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38%；弃权
386,143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国轩控股、李缜、李晨、Steven Cai、张宏立、王启岁等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262,334,593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2%；反对945,299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88%；弃权 158,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4,724,97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925%；反对 945,29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27%；弃权
15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

7、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提前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572,080,7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5%；反对876,8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0%；弃权 146,3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72,6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8183%；反对 876,8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97%；弃权
146,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同意572,026,6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0%；反对879,2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4%；弃权 198,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5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029%；反对 879,2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198,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2%。

9、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572,053,109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7%；反对873,822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5%；弃权 176,9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45,03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595%；反对 873,82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33%；弃权
176,9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2%。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实施办法＞的议案》
同意572,035,217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5%；反对916,614股，占参

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9%；弃权 152,0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5,827,14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213%；反对 916,61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6%；弃权
152,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以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和2024年5月18日刊登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
称“《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将于2026年5月27日届满，
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第二个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2024年 5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5,33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24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
开立的“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占公司总股本的1.33%，
过户价格为16.2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所获标的股票分两
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均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
人，每期解锁比例分别为50%、50%。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202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达成情况及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及《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事业
部层面业绩考核与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持有人岗位职责不同，本员工持股计划对不同类型持有
人设置不同的考核结构，对应实际可解锁的权益数量的确认方式存在不同安排，具体如下：

前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
20%+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80%）×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中后台岗位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份额=个人当年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个
人层面解锁比例

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具体如下：
解锁期

第一个解锁期

第二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且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25%；且以2023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1%。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但以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
依据。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226,970,197.40元，较
2023年减少6.30%。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公司层面解锁比
例为0%。根据2025年度公司各事业部的业绩完成情况，2025年度公司各事业部业绩未达成关键目
标，因此各事业部层面解锁比例为0%。根据以上情况，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对应的股票权
益均不得解锁。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及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披
露的《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及事业部
第一及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指标均未达成，对应标的股票权益均无法解锁，不得解锁的标的股票
权益将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额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与售
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
的股票。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存续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也可经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审批程序延
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本员工
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
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
续期限可以延长。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后，本员工

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
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
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323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厚街镇厚街科技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炳坤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8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54,625,23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55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35,080,76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股份数量2,376,612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数为432,704,152
股）。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2名，代表股份数量为 2,514,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12%。

1. 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代表股份数量为352,11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1.3749%。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0名，代表股份数量为2,512,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807%。
（七）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八）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炳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5,590
比例（%）
99.9888

反对
股数（股）
35,670

比例（%）
0.0101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0011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290

比例（%）
98.4238

反对
股数（股）
35,670

比例（%）
1.4183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1579

表决结果：通过。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5,560
比例（%）
99.9888

反对
股数（股）
35,700

比例（%）
0.0101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0011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260

比例（%）
98.4226

反对
股数（股）
35,700

比例（%）
1.4195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1579

表决结果：通过。
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6,140
比例（%）
99.9890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0.0095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0015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840

比例（%）
98.4457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1.3368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表决结果：通过。
4.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61,730
比例（%）
99.9821

反对
股数（股）
58,030

比例（%）
0.0164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0015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51,430

比例（%）
97.4751

反对
股数（股）
58,030

比例（%）
2.3074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00《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52,400
比例（%）
99.9795

反对
股数（股）
65,260

比例（%）
0.0184

弃权
股数（股）
7,570

比例（%）
0.0021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42,100

比例（%）
97.1041

反对
股数（股）
65,260

比例（%）
2.5949

弃权
股数（股）
7,570

比例（%）
0.3010

表决结果：通过。
6.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5,590
比例（%）
99.9888

反对
股数（股）
34,170

比例（%）
0.0096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0015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290
比例（%）

98.4238

反对

股数（股）

34,170
比例（%）

1.3587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表决结果：通过。
7.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2,475,840
比例（%）

98.4457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1.3368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840
比例（%）

98.4457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1.3368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本议案关联股东东莞市慕腾投资有限公司、瑞昌慕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炳坤先

生、林集永先生、姚吉庆先生、邓永辉先生已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数352,110,3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8.00《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6,887,540
比例（%）

99.5996

反对

股数（股）

22,220
比例（%）

0.3213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0791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87,240
比例（%）

98.8990

反对

股数（股）

22,220
比例（%）

0.8835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本议案关联股东东莞市慕腾投资有限公司、瑞昌慕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炳坤先

生、林集永先生已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股份数347,710,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9.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6,140
比例（%）

99.9890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0.0095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0015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840
比例（%）

98.4457

反对

股数（股）

33,620
比例（%）

1.3368

弃权

股数（股）

5,470
比例（%）

0.2175
表决结果：通过。
10.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与会股东

同意
股数（股）

354,585,590
比例（%）
99.9888

反对
股数（股）
35,670

比例（%）
0.0101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0011

（2）其中，与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股）
2,475,290

比例（%）
98.4238

反对
股数（股）
35,670

比例（%）
1.4183

弃权
股数（股）
3,970

比例（%）
0.157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静、牛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6-030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万锋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21日 9:15－15:00任意时

间。
5、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座18楼
贵宾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0 人，代表股份 129,520,4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03,915,7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6人，代表股份25,604,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6人，代表股份 3,570,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432,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7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138,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同时见

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6%；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10%；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9%。

提案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682%；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682%；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02%；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9,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4%；反对169,6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0%；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354%；反对 169,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09%；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3,616

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4,

904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22,764,

806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2,

410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32,

70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提名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9,944
股。

6.02.候选人：提名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51,232
股。

6.03.候选人：提名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8,734
股。

6.04.候选人：提名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8,738
股。

6.05.候选人：提名赖冬青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49,034
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90,203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05,482,721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175,889,84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提名魏安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531股。
7.02.候选人：提名王洪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2,999,049股。
7.03.候选人：提名黄敬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股份数：3,006,731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1 审议通过了《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47,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94%；反对172,0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2%；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45%；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4%。

表决结果：通过。此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万锋、钟小平、隆晓燕、李玉元已回避
表决。

提案8.02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0,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7%；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917%；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02%；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84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6%；反对664,4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0%；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485%；反对 664,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097%；弃权 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33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31%；反对172,0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21%；反对 172,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81%；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9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6-032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名及独立董事3名，与1
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等相
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成员如

下：
1、非独立董事：万锋（董事长）、钟小平（副董事长）、隆晓燕、李玉元、姜勇（职工代表董事）、赖冬

青。
2、独立董事：黄敬昌、魏安胜、王洪萍。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担任岗位职责的要

求。独立董事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上述三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
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名称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王洪萍
魏安胜
黄敬昌
万锋

成员
隆晓燕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魏安胜 赖冬青
黄敬昌 王洪萍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过半
数，除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以外其他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黄敬昌先生为
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万锋
2、副总经理：隆晓燕、李玉元、李岑
3、董事会秘书：李岑
4、财务总监：李玉元
5、证券事务代表：宫兰芳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万锋先生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万锋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自

2017年公司上市起即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在此期间，均严格遵循公司治理规范，清晰界定并履行
自身职责，未发生职责交叉、权责边界模糊的情形，始终秉持勤勉尽责、诚信履职的原则，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开展经营管理工作。本次续聘既保持了公司战略的连续性与管理层
的稳定，又能发挥万锋先生深厚行业积淀的优势，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贯彻实施，保障经营决策高效
落地，推动公司持续发展，具有合理性。

为规范公司治理，明确决策与执行边界，公司已在《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
细则》中，合理划分董事会与总经理的职权，重大事项均经董事会集体决策。在独立性保障方面，公司
已构建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全方位独立体系，并借助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等监督制衡机
制，有效防范内控风险，确保在现行治理框架下规范运作。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687792
联系邮箱：zqswdb@txdkj.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澜清一路3号荣超新时代广场B座18楼。
五、部分董事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后，公司原独立董事卢绍锋先生、向锐先生及任达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换届离任的董事
在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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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深圳
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召开了2026年职工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经表决，选举姜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期限自本次职工
代表选举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姜勇：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2017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质量技师，2018年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企划工程师，2019-2023年任深圳同兴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3-至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9-至
今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会议通知于2025年度股东会
结束后以口头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要求。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万锋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万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经审议，

同意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序号
1
2
3
4

专门委员会名称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与ESG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王洪萍
魏安胜
黄敬昌
万锋

成员
隆晓燕 魏安胜
李玉元 王洪萍
魏安胜 赖冬青
黄敬昌 王洪萍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
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4.01、聘任万锋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2、聘任李玉元女士、隆晓燕女士、李岑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3、聘任李玉元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04、聘任李岑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万锋先生、钟小平先生、隆晓燕女士、李玉元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

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6-
011）

李岑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李岑女士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联系方式参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3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宫兰芳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工作需要，董事会继续聘任殷冬生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

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一、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简历
李岑：女，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2014年起任职于同

兴达有限，现任同兴达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岑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宫兰芳：女，199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7年起任职于同兴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同兴达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宫兰芳女士已获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三、审计负责人简历
殷冬生：男，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2014年任广东都市丽人

实业有限公司全盘会计，2014-2015年任深圳市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15-2017
年任深圳市中科为上市顾问有限公司财税部经理，2017年至今任职于同兴达公司审计主管。

截止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殷冬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